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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 年 5 月 6 日 20 时 20 分，位于宣城经济技术开发区

宣城市华星外国语学校重新选址项目（9#学生宿舍、11#教

师公寓、人防地下车库）施工工地发生一起叉车侧翻车辆伤

害事故，造成 1 人死亡，直接经济损失约 135 万元。

宣城市人民政府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《生

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（国务院第 493 号令）和

《安徽省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办法》（省政府令第

232 号）等有关法律法规要求，成立了由宣城经开区管委会

牵头，市应急局、市住建局、市公安局、市市场监管局、市

工会、市纪委监委等部门参加的事故调查组。

事故调查组按照“科学严谨、依法依规、实事求是、注

重实效”和“四不放过”的原则，通过现场勘察、调查取证、

查阅资料、询问人员和综合分析，查明了事故经过、原因、

人员伤亡及直接经济损失情况，认定了事故性质和事故责

任，提出了对有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处理建议，并针对事

故暴露出的问题，总结事故教训，提出了防范措施建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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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基本情况

（一）项目概况

1.宣城市华星外国语学校重建选址项目概况：

(1)工程名称：宣城市华星外国语学校重建选址项目-9#

学生宿舍、11#教师公寓、人防地下车库，于 2023 年 7 月 14

日领取《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》，发证机关：宣城市住房和

城乡建设局，证书编号:341861202307140101。建筑面积

积:24707.76 ㎡，合同造价:叁仟贰佰肆拾叁万柒仟捌佰零叁

元玖角贰分（3243.780392 万元），合同工期:计划开工日期

2023 年 7 月 14 日至 2024 年 7 月 13 日，工期总日历天数 365

日。

(2)项目地址：位于宣酒大道以北、铜山路以西、秋实

路以南。主要建设内容为：9#学生宿舍、11#教师公寓、人

防地下车库，总建筑面积：24707.76 ㎡。

(3)相关单位：项目建设单位：宣城市华星外国语学校；

施工总承包单位：安徽桓赫建设工程有限公司；监理单位：

安徽宣建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；电梯安装单位：安徽列瑞

电梯工程有限公司；涉事叉车出租单位：宣城鑫隆机械租赁

有限公司。

（二）事故相关单位情况

1.建设单位：

宣城市华星外国语学校（以下简称宣城华星学校）。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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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社会信用代码：52341800748948045U。法定代表人：宋眉，

成立日期：2005 年 6 月 1 日。住所：安徽省宣城市宣州区经

济技术开发区兴隆路 17 号，注册资本：180 万元。经营范围：

包括初、高中学历教育。

2.施工总承包单位：

安徽桓赫建设工程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安徽桓赫公司）。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341802050164126D。法定代表人：骆

泽平，成立日期：2012 年 7 月 11 日。住所：安徽省宣城市

宣州区敬亭路银城小区 8 幢 1 号，注册资本：1010 万元。经

营范围：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工程总承包；各类工

程建设活动；地质灾害治理工程施工；文物保护工程施工；

消防设施工程施工；建筑智能化工程施工；住宅室内装饰装

修；施工专业作业；建筑劳务分包；城市建筑垃圾处置（清

运）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

营活动）一般项目：土石方工程施工；园林绿化工程施工；

体育场地设施工程施工；金属门窗工程施工；建筑工程机械

与设备租赁；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务；市政设施管理；城市

绿化管理；工程技术服务（规划管理、勘察、设计、监理除

外）；建筑材料销售；生态环境材料销售；树木种植经营（除

许可业务外，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

目）。资质情况：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、水利水电工程

施工总承包贰级、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专业承包贰级、市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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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，证书编号：D234527700（临），

有效期至：2025 年 4 月 24 日。《安全生产许可证》证书编

号：(皖)JZ 安许证字[2021]023738，有效期至 2027 年 3 月 3

日。

3.监理单位：

安徽宣建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安徽宣建公

司）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341800MA2T4U1FXH。法定代表

人：许林元，成立日期：2018 年 10 月 12 日。住所：安徽省

宣城市宣州区阳德路宣城百汇一期建材五金大世界 1幢三

楼，注册资本：1000 万元。经营范围：许可项目：建设工程

监理；工程造价咨询业务；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工

程总承包；消防设施工程施工；建筑劳务分包；各类工程建

设活动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

经营活动）一般项目：工程管理服务；政府采购代理服务；

市政设施管理；园林绿化工程施工；物业管理（除许可业务

外，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）。资质

情况：市政公用工程监理乙级、房屋建筑工程监理乙级、水

利水电工程监理丙级、公路工程监理丙级，证书编号：

E234025525，有效期至：2025 年 2 月 19 日。

4.电梯安装单位单位：

安徽列瑞电梯工程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安徽列瑞公司)，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:91341002MA2T0N8P5P。法定代表人:汪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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兴，成立日期：2018 年 8 月 22 日。住所:安徽省黄山市屯溪

区八一大道 7 号龙恒颐和观邸 8 幢 50 号，注册资本:550 万

元。经营范围:许可项目：建设工程施工；特种设备安装改造

修理；特种设备检验检测；特种设备设计（依法须经批准的

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，具体经营项目

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）一般项目：特种设备

销售；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务；电子、机械设备维护（不含

特种设备）；金属制品销售；金属丝绳及其制品销售；金属

链条及其他金属制品销售；金属材料销售；机械设备销售；

金属结构销售（除许可业务外，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

禁止或限制的项目）。资质情况：中华人员共和国特种设备

生产许可证，编号：TS3334520-2027，许可项目：电梯安装

（含修理），有效期至：2027年 5月 30日。

5.叉车单位：

宣城鑫隆机械租赁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宣城鑫隆公司)，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:91341800080319811G。法定代表人:王荣

富，成立日期：2013 年 10 月 17 日。住所:安徽省宣城经济

技术开发区莲花塘小区莲塘路 16 幢 16 号门面房，注册资

本:100 万元。经营范围包括工程机械租赁；工程机械设备安

装；货物装卸搬运服务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

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。法定代表人王荣富以个人名

义购买叉车 8 台，其中 4 台以宣城鑫隆机械租赁有限公司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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义办理使用登记证，上了厂内牌照；另外四台未上牌，事发

叉车即为其中一台，型号：CPC35，产品编号：G5AH03171。

购买时间：2018 年 5 月 18 日，在设备投入使用前或者投入

使用后三十日内，未向负责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的部门办

理使用登记，取得使用登记证书。

（三）相关合同签订情况

1.施工总承包合同：

2023 年 5 月 25 日，宣城华星学校与安徽桓赫公司签订

建筑工程施工合同。工程承包范围:宣城市华星外国语学校

重建选址项目-9#学生宿舍、11#教师公寓、人防地下车库。

合同工期 2023 年 5 月 30 日至 2024 年 5 月 30 日，工期总日

历天数 365 日，合同签约价叁仟贰佰肆拾叁万柒仟捌佰零叁

元玖角贰分。合同中安徽桓赫公司任命项目经理：施荣华，

注册号：皖 234212148036。（此案中发包单位与电梯安装单

位签订合同，总包单位未收取电梯施工单位管理费用）

2.监理合同：

2023 年宣城华星学校与安徽宣建公司签订《建设工程监

理合同》（合同内未注明具体签订时间）监理范围包括：宣

城市华星外国语学校 1#初中部教学楼、9#学生宿舍、11#教

师公寓、地下人防工程。监理内容：对业务委托监理范围内

工程建设制定开工预案、协助业主进行报批、报建等相关手

续、督促检查安全生产，文明施工，审查工程使用的原材料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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半成品、成品、构配件和设备的质量，必要时进行测试和监

控等。签约酬金为 130000 元。监理期限：从施工前期准备

至该工程竣工验收结束为止。合同中安徽宣建公司任命总监

理工程师：赵先胜，注册号：42009368。负责履行建设工程

监理合同、主持项目监理机构工作。

3.电梯安装发包合同：

2024 年 1 月 20 日，建设单位宣城华星学校与设备电梯

安装单位安徽列瑞公司签订《宣城市华星外国语学校新校区

9#11#楼项目电梯采购及安装工程合同》。合同内容为 9#楼

安装一台有机房无障碍乘客电梯，11#楼安装一台无机房乘

客电梯，一台无机房消防兼担架电梯。签约总金额 374600

元，安徽列瑞公司工程部负责人：胡淑斌；现场安装负责人：

钱如富。

4.叉车租赁合同:

安徽列瑞公司与宣城鑫隆公司未签订合同，4 月 20 日钱

如富(负责电梯安装作业、装卸货、现场协调等事宜)通过工

地周边人行道路停放叉车对外招租广告（叉车上张贴公司名

称电话信息）联系到王荣富（宣城鑫隆公司法定代表人），

进行电梯卸货。双方通过电话协商，就价格达成一致，且约

定支付后以宣城鑫隆公司提供票据。同时口头约定宣城华星

新校区项目后续电梯卸货皆交由王荣富负责安排人员安排

卸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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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其他合同情况：

2024 年 3 月 10，甲方王荣富与乙方燕作琳签订《叉车

工聘用协议书》，聘用期限 2024 年 3 月 5 日至 2025 年 3 月

24 日止，该叉车工聘用协议书明确相关工作内容、薪资福利

待遇等其他事项。企业未建立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档案，日

常安全教育主要通过微信提醒注意安全。

（四）现场勘查及有关调查情况

1.事故地点情况：

宣城市华星外国语学校重建选址项目建设地点宣酒大道

以北、铜山路以西、秋实路以南。该项目共计建设 2栋建筑，

分别为：9#学生宿舍、11#教师公寓。项目区域地理位置图

（见图一），项目规划图（见图二）。

图一事故项目地理位置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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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二华星重建项目总平图

2.涉事叉车情况：

叉车概况：该叉车制造单位为杭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，

型号为 CPC35，产品编号 G5AH03171，种类是场（厂）内专

用机动车辆，属于特种设备，购买时间 2018 年 5 月 18 日。

叉车基本参数：额定起重为 3500KG，自重为 4845KG，

动力方式内燃，前轮胎规格 28×9-15，后轮胎规格 6.50-10。

叉车其他情况：事发叉车安全带卡扣无法通过正常按压

打开，该叉车未向负责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的部门办理使

用登记，且未向特种设备检验机构提出定期检验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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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三现场叉车防护约束装置

3.现场勘查情况：

5 月 6 日晚及 7 日上午，事故调查组相关成员对事故现

场进行了勘查。死者被侧翻叉车右侧立柱压于腰部位置脸部

朝下，未系安全带，地面留有大量油渍（叉车侧翻油路泄漏）

及散落头盔、手套、散架栅栏等。事故现场位于在建 9#学生

宿舍楼北侧，一条东西走向至大门的施工通道，通道南北侧

（空地区域铺设绿化带，场地南侧堆放消防管网，四周设置

30cm 左右白色栅栏），东侧为施工建筑楼群。

东西走向施工通道（宽度约 3m 左右）安装一台地磅（T

字路口北侧地磅高度约 44cm、坡度约 12°坡度最高点约

39CM、叉车底盘高度 21CM ），叉车侧翻于地磅引道南侧施

工通道与绿化带边缘处，叉车底盘下方大面摩擦痕迹，同时

地磅引道及边缘混凝土存在摩擦痕迹（引道上方存在 195cm

长摩擦痕迹，边缘处有 120cm 擦痕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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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四现场平面示意图

图五现场地磅安装处 图六叉车侧翻位置图

图七引道及边缘擦痕 图八叉车底盘擦痕

图九引道高度最高点 图十叉车底盘高度

4.涉事人员持证情况：

涉事叉车驾驶人员燕作琳持有特种设备作业 N1 证书，

证件编号：522529********0210,发证机关：安顺市市场监

督管理局，证书有效期至 2027 年 1 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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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天气情况

根据宣城市气象局资料，2024年 5月 6日，天气阴，

降水 0mm，温度为 15—26℃。

二、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

（一）人员伤亡情况

事故造成 1人死亡，死亡人员具体情况：燕作琳；性别：

男；家庭住址：贵州省镇宁市布依族苗族自治县双龙山街道

沙锅村五组；年龄 48岁；身份证：522529********0210。

（二）直接经济损失

此次事故共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135万元。

三、事故经过及善后处置情况

（一）事故经过、应急救援情况

1.事故发生经过：

5 月 6 日下午，钱如富与配送电梯货车司机约定 5 月 7

日早上进行卸货。当日傍晚，钱如富与总包现场施工负责人

范英青联系早上需进行卸货。总包现场施工负责人回复第二

天早上工地要拆钢管场地需封闭，如第二天早上卸货必须在

早上上班前（7 点）完成，第二种方案晚上安排卸货。钱如

富判断该次日上班 7 点上班前无可行性，故选择夜间进行卸

货遂联系王荣富。

当日晚 19 点 20 分左右，王荣富接到钱如富电话需要求

进行电梯卸货，便和钱如富双方达成一致认为可以进行卸



13

货。然后王荣富安排司机燕作琳驾驶叉车前往工地卸货。

19 点 50 分，燕作琳到达施工现场并执行卸货作业，卸

完第二趟货物后出场进行装载。20 点 20 分路经地磅处，因

叉车左侧位于施工通道处行驶、右侧位于地磅引道处行驶，

导致叉车左右产生高差，造成叉车失稳向南侧倾翻。同时作

业人员未佩戴安全带，遇险后处置不当未紧握方向盘致使事

故发生时被甩出，遭到倾覆的叉车挤压。

2.事故应急救援情况：

事发后现场人员拨打电话通知钱如富，随后钱如富电话

通知王荣富，同时现场卸货人员孔得玉、货车司机、码货人

员陈云龙第一时间赶往事故现场，陈云龙等人呼喊叉车司机

燕作琳此时司机未进行回声。孔得玉立即拨打了 120 急救电

话、110 报警电话。随后王荣富驾驶叉车赶往事故地，并和

现场人员尝试将涉事车辆抬起。20 时 40 分左右，120 急救

人员、110 公安等人员达到现场；120 急救人员到达现场经

抢救无效后确认宣布燕作琳死亡。

（二）事故报告及善后处置情况

1.事故报告情况：

事故发生后，现场人员立即拨打 120 急救电话、110 报

警电话。随后宣城经开区管委会应急管理中心接到事故现场

相关人员事故报告第一时间率员赶赴现场，并向宣城经开区

管委会分管领导和宣城市应急管理局报告事故情况，随即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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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调查。

2.事故信息发布情况：

事故发生后，宣城经开区管委会及相关部门密切关注网

络舆情动向，及时掌握舆情动态。宣城市应急局事故快报及

时向社会通报该起事故救援信息。整个处置过程中，社会反

映平稳。

3.事故善后处置情况：

事故发生后，宣城经开区管委会按照市政府要求，立即

成立“5.6” 一般车辆伤害事故调查处置工作领导组，下设

事故处理、善后维稳、隐患排查和综合协调等工作小组。由

分管副主任任组长，公安、应急、住建、信访维稳等部门主

要负责人为组员，全面开展事故各项处置工作。5月 13日

相关单位与死者家属就死亡赔偿金额达成一致并签署《赔偿

协议书》，死者遗体已火化安葬。

四、事故发生的原因和性质

（一）事故的直接原因：

1.司机燕作琳，驾驶无法通过正常按压打开安全带的车

辆及使用前未对车辆进行检查。作业过程未系安全带，未对

环境进行观察，其违反 GB/T 36507-2023《工业车辆使用、

操作与维护安全规范》第 4.2.1条及第 4.5.1条相关规定，

致使叉车行驶过程中左侧轮位于施工通道处、右侧位于地磅

引道处，导致叉车左右产生高差。造成叉车失稳向南侧倾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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致使事故发生时人员被甩出，遭到倾覆的叉车挤压致死，导

致事故发生。

（二）事故的间接原因：

1.宣城鑫隆公司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。特种

设备经营单位未按规定办理使用登记证，未进行定期自行检

查，并作出记录，且未向特种设备检验机构提出定期检验要

求。同时未有效督促员工熟知并严格执行安全操作规程，对

现场安全管理措施缺失，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

预防机制落实不到位。对此次事故的发生负有主要责任。

2.安徽列瑞公司，租赁机械设备未在进入施工现场前进

行查验。同时未检查现场状况，未排查现场隐患，未能采取

技术、管理措施消除现场事故隐患。夜间除涉事车辆照明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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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其他照明设施，且作业区域内的特殊路段无防护无警示标

识不符合作业条件下通知装卸卸货。违反 GB/T
36507-2023《工业车辆使用、操作与维护安全规范》第

4.4.1.6条及 GB55034-2022《建筑与市政施工现场安全

卫生与职业健康通用规范》第 3.8.2 条及第 3.8.4条。

3.宣城华星学校，作为建设单位。现场安全管理不到位，

未对承包单位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、管理，及时消除施工

现场存在的事故隐患。

4.安徽桓赫公司，作为施工总承包单位。未建立健全生

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。对施工通道 T字路口处地磅

特殊路段区域，未设置警示标识、防光柱等设施。违反 GB/T
36507-2023《工业车辆使用、操作与维护安全规范》第

4.4.1.6条及 GB55034-2022《建筑与市政施工现场安全

卫生与职业健康通用规范》第 3.1.2条及第 3.8.2条 。

5.安徽宣建公司，作为监理公司。履行监理职责不到位，

对现场隐患失察，未及时督促消除施工现场存在的事故隐

患。

（三）事故性质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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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调查认定，宣城市华星外国语学校重新选址项目施工

工地“5.6”车辆伤害事故，是一起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。

五、事故责任认定和建议处理意见

（一）建议不予追究责任人员（1 人）

燕作琳，自身安全意识淡薄，对作业场所的不安全因素

辨识不足。驾驶前未检查车辆，行驶中未系安全带，操作叉

车中对路况风险辨识不足，导致叉车侧翻。违反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五十七条，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责任。

鉴于其已在事故中死亡，建议免于追究责任。

（二）建议给予行政处罚人员（5 人）

1.王荣富，宣城鑫隆公司法定代表人。未组织制定并实

施本单位的安全生产教育，未组织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

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，未督促、检查本单

位的安全生产工作，未能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；依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等相关法律法规有关规定，

建议由宣城市应急管理局予以依法处理。

2.钱如富，电梯安装现场负责人。施工前未检查安全生

产状况，排查生产安全事故隐患；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

全生产法》等相关法律法规有关规定，建议由宣城市住建局

依法处理。

3.宋眉，宣城华星学校法定代表人。作为建设单位及电

梯安装业务直接发包单位现场安全管理不到位。对承包单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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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产安全管理监督不到位，未对承包单位的安全生产统一协

调、管理，未能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；依据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等相关法律法规有关规定，建议由宣

城市住建局依法处理。

4.施荣华，施工总承包单位项目经理。未督促、检查本

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，未能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；依

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等相关法律法规有关规定，

建议由宣城市住建局依法处理。

5.赵先胜，总监理工程师。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不到

位, 未及时排查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；依据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等相关法律法规有关规定，建议由宣城

市住建局依法处理。

（三）建议给予行政处罚单位（5 家）

1.宣城鑫隆公司，未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。未建立健

全并落实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，未能采取技术、

管理措施，未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。同时未对从业人

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，保证从业人员具备必要的安全

生产知识，熟悉有关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，

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

产法》等相关法律法规有关规定，建议由宣城市应急管理局

予以行政处罚。

2.宣城华星学校，作为发包单位。未对承包单位安全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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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工作统一协调、管理，未能及时消除施工现场存在的事故

隐患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等相关法律法规

有关规定，建议由宣城市住建局依法处理。

3.安徽列瑞公司，租用机械设备在进入施工现场前未经

查验。未建立健全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，未能采

取技术、管理措施，未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。依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等相关法律法规有关规定，建议

由宣城市住建局予以行政处罚。

4.安徽桓赫公司，作为施工总承包单位。未建立健全生

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，未能采取技术、管理措施，

未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

生产法》等相关法律法规有关规定，建议由宣城市住建局依

法处理。

5.安徽宣建公司，作为监理公司。未建立健全生产安全

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，未能从而采取技术、管理措施，未

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

产法》等相关法律法规有关规定，建议由宣城市住建局依法

处理。

六、主要教训及防范措施和建议

为深刻吸取事故教训，举一反三，加强建筑施工安全各

环节监管和安全生产教育、培训、隐患排查闭环，坚决防范

和遏制此类事故的发生，现提出防范整改措施如下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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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宣城华星学校与安徽桓赫公司建设单位及总包单位，

要加强对发包项目的安全管理，细化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和工

作任务，督促施工单位、监理单位落实各自安全管理责任。

同时加强监督检查、及时发现、纠正施工现场存在的各类违

法、违规、违章行为，坚决预防生产安全事故的发生。

宣城华星学校需完善在建工程安全生产责任制、突发事

件处置机制，建立相应的责任追究体系；项目负责人需认真

履行带班制度，项目监理人员按时在岗；在建工程项目部需

按规定足额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，同时相关人员按规

定取得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；学校定期组织开展工程项目

安全生产检查和隐患排查治理，参建单位按计划进行隐患排

查；同时在建工程项目部需建立安全教育培训制度及应急救

援组织，针对防触电、防坍塌、防高处坠落、防起重及机械

伤害、防火灾等主要内容制定专项应急救援预案。

2.宣城鑫隆公司与安徽列瑞公司要深刻吸取事故教训，

加强对单位员工的安全培训教育，认真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治

理工作，对重点部位和关键场所要开展风险辨识，加强施工

现场安全管理工作，强化员工安全意识。

宣城鑫隆公司作为特种设备出租经营单位，特种设备车

辆应按照《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》规定，必须在场（厂）

内等特定区域内使用，并应严格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

设备安全法》的规定进行操作，及时检查车辆安全性能。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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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驾驶员在作业前应观察确认作业条件是否符合要求，养成

良好的驾驶习惯，而且作业车辆应在投入使用前后 30天内，

及时到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进行登记备案。同时加强叉

车等特种设备车辆及驾驶员的安全管理，制定好叉车等特种

设备车辆安全操作规程，严格要求叉车等特种设备车辆驾驶

员按照安全操作规程作业，并加强作业现场安全管理工作。

3.安徽宣建公司要切实承担起建设工程安全监理责任，

督促施工单位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开展风险隐患排

查，及时消除安全隐患，加大对违规作业人员的查处力度。

4.宣城市教体局，作为行业主管部门根据《教育部办公

厅关于印发教育系统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指引（试行）的通知

（教发厅函〔2023〕22 号)》文件，进一步落实“三管三必

须”的要求，会同有关部门指导学校在建项目加强安全生产

管理工作。

5.宣城经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、市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站

经开区分站作为行业监管部门，要深刻汲取此次事故教训。

严格落实各自监管责任，同时建立有效协调联动机制，坚决

消除监管盲区，加大对企业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的打击力

度，严格督促企业落实好主体责任，杜绝类似事故再次发生。

同时市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站经开区分站要加大对经开区建

设工程领域机械设备的安全管理，认真组织开展大排查大整

治，督促企业落实主体责任，全面做好各项安全生产工作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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确保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。

宣城经济技术开发区宣城市华星外国语学校

重新选址项目施工工地“5.6”

一般车辆伤害事故调查组

2024 年 6 月 2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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